附件二：
承 诺 函
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根据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于2023年12月4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关于公开遴选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审计及评估机构的公告》及《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审计及评估机构遴选文件》要求，针对贵方遴选审计及评估机构事项，我方作为参选人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1） 参选人承诺，未经遴选人书面许可，不以任何方式为其他目的擅自使用保密信息，或公布、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保密信息。
（2） 参选人承诺，接受并遵照《山东金柱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审计及评估机构遴选公告》等文件的要求和规定。
（3） 参选人承诺，根据遴选文件的相关规定，将在收到贵方签发的审计及评估机构资格确认函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贵方签订书面协议。
（4） 参选人承诺，参与贵方审计及评估机构遴选程序已经依照参选人公司章程或相关文件的规定获得有权决策机构的决议通过；如果授权无效，贵方有权取消我方参选资格，并由我方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
（5） 参选人承诺，参与本次参选所提供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且合法、有效，未隐瞒可能影响本次参选的重大事项。
参选人：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盖章）
                                          二〇二三年   月   日
填写说明：该承诺函由审计及评估机构分别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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